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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115年全民運動會槌球代表隊選拔賽競賽規程
1、 依    據：114年11月18日「115年桃園市運動會市長盃競賽活動申請補助說明會」會議紀錄。
二、主    旨：
(ㄧ)為培養優秀運動選手，提升本市運動實力，推動全民運動之風氣。
(二)遴選組成115年全民運動會桃園市參賽代表隊。
3、 指導單位：桃園市政府
4、 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體育局
5、 承辦單位：桃園市體育總會槌球委員會
6、 協辦單位：本市各區槌球委員會暨各參賽國小
7、 比賽日期：
(一)市長盃：民國115年4月12日（星期日）07：00至16：00
(二)選拔賽：
1、女子組：115年1月3日（星期六）
2、男子組：115年1月4日（星期日）、1月17日（星期六）
　　　*如未能完成選拔賽程，得於1月24日及1月25日，繼續完成選拔賽。
8、 比賽地點：觀音區草漯槌球場（桃園市觀音區草漯九如路87號）。
9、 參賽資格：
(一)戶籍規定：
1、市長盃：凡設籍本市熱愛槌球運動，不分性別、年齡，皆可組隊報名參加。
2、選拔賽：設籍桃園市連續滿3年以上者，其設籍期間計算以115年全民運動會註冊始日為準。
(二)年齡規定：無。
10、 報名方式：
(一)報名期限（以郵戳為憑）：
    1、市長盃：自115年3月25日至3月31日截止。
2、選拔賽：自114年12月20日至115年1月2日截止。
(二)報名方式：
　　1、填寫報名表寄送至本會電子信箱（mei@841074gmail.com）。
　　2、寄送紙本報名表至桃園市體育總會槌球委員會收（328桃園市觀音福山路
       二段191號）。
  3、115全民運動會選拔賽-於「桃園市菁英賽活動資訊」群組上報名。
    4、報名費用：不收取費用。
*備註：所填報名參加本賽事之個人資料，僅供本賽事及115年全民運動會遴選相關用途使用。
十ㄧ、賽程抽籤：
　(一)市長盃：115年4月7日由本會幹事部公開抽籤排定賽程。
   (二)選拔賽：球隊賽程於賽前由本會幹事部抽籤決定。
十二、領隊、裁判會議：採領隊書面會議資料屆時登載於大會秩序冊。
十三、各項賽會報到時間及地點：
   (一)市長盃：115年4月12日上午7：50前報到完成；8：00第一場次開打。
(二)選拔賽：115年1月3日、1月4日、1月17日；各比賽日上午7：30前於北部分署槌球場中山室報到完成。
十四、比賽項目及組別：
(ㄧ)比賽項目：請參考第十五(二)
1、市長盃：團體賽
2、選拔賽：雙人組賽制
(二)比賽組別：
1、市長盃：社會組、長青組、推廣組及國小組
2、選拔賽：區分男子組及女子組。
(三)各項目、組別報名人(隊)數：
1、市長盃：預計共40隊
2、選拔賽：不限。
(四)各組競賽種類、項目舉行比賽條件：
1、市長盃：
(1)社會組、長青組、推廣組：每隊六名，不分性別年齡可混合組隊報名參賽。
(2)國小組：不限隊數，可男女混合組隊，每隊含領隊（務必由學校校長、
   主任或老師擔任）、教練各1名、球員6-8名。
2、選拔賽：男子組每隊2人，女子組每隊2人。
十五、比賽辦法： 
(1) 比賽規則：採用WGU(WORLD GATEBALL UNION)20250701頒佈之正式規則（同中華民國槌球協會1140701實施之最新規則）。
(二)比賽方式(賽制)：
1、市長盃：社會組、長青組及推廣組，採五角循環賽；國小組初賽每場地取前兩名，晉級決賽；決賽採淘汰賽。
2、選拔賽：男子組以「雙人組賽制」，女子組以「雙人組賽制」，皆採大循環賽。
 (三)比賽規定：
1、市長盃：
　　　　　(1)參賽人員請備妥身份證或由政府頒發之證件以備查驗。
          (2)比賽中遇爭議事項以裁判員判決為終結，不得異議。
          (3)雨天照常舉行，請自備雨具。
  (4)球隊請儘量穿著隊服、運動鞋、自備合格球桿、號碼衣、隊長及教練臂章。
          (5)參賽隊伍應準時報到並參加開、閉（優勝球隊）幕典禮。
          (6)球員資格問題應於賽前提出，否則宣佈比賽開始後，即拒絕受理（違法替補不受此限）。
2、選拔賽：各隊均不得配置教練，並需於報到時提出選手排序名單，各場次打順名單依排序名單輪流循環之。
十六、競賽裁判：
(一)裁判長及裁判員：由本會就本市及各方具甲級或乙級優秀裁判資格者中遴聘擔任。
 (二)審判委員會：審判委員由本會遴派常年擔任本競賽項目教練、裁判或專業人士擔任。
十七、115年全民運動會代表隊遴選辦理方法：
(一)選拔標準：男子組取前8強，女子組取前8強。
(二)各組別選拔人數：男子組16名。女子組16名
(三)代表隊成員產生方式：
  1、代表選手：選拔及徵召。
  2、代表隊領隊、教練：由本會遴派常年擔任本競賽項目教練或專業人士擔 
     任。
  3、遴選除外處理方式：參加選拔選手應報名完賽本賽事，無完成賽事者不予入選，倘本選拔賽事舉辦期間，選手係因參加國際性或全國性賽事，或入選國家代表隊於培訓期間等特殊原因以致無法參賽，且選手參加比賽成績優秀，足以入選本市代表隊遴選名單，請報名單位檢附選手優秀成績證明，將於賽後遴選會議研商徵召事宜。
4、本選拔賽事完畢後將邀集相關專業人員召開遴選會議，確認選拔賽成績並產生本市代表隊選手及職員名單。
十八、獎勵：
(一)市長盃：
1、社會組、長青組及推廣組，皆錄取場地冠、亞軍各乙隊，頒發獎盃及獎品鼓勵之。
2、國小組視報名隊數再行敘獎，大會頒發獎盃及獎品鼓勵之；依據市府獎狀發給原則：參加各競賽組別達三隊者，獎第一名；達四隊者，獎前二名；達五隊以上者，獎前三名)。
(二)選拔賽：頒發選手證書。
十九、申訴：
(一)先以口頭提出，並應於該場比賽結束後30分鐘內，以書面提出申訴，未依規定時間提出者，不予受理。
(二)書面申訴應由該報名單位領隊或教練簽章，並向審判委員或裁判長正式提出，並繳交保證金新臺幣叁仟元，如經審判委員會裁定其申訴未成立時，沒收其保證金。
二十、比賽爭議之判定：以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，倘無審判委員，以裁判長之判決為終決。
二十一、罰則：
(一)參賽運動員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，經查證屬實者，取消其參賽資格及已得或應得之名次與分數，並收回已發給之獎牌、獎狀。
(二)參加團體運動項目之團隊，若有運動員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，取消該隊之參賽資格。惟判決前已賽畢之場次不再重賽。
(三)代表隊隊員於比賽期間，若有違背運動精神之行為時（對主辦方或裁判有不正當行為致延誤比賽或妨礙比賽等），除當場予以「停賽」處分外，並按下列罰則處罰：
  1、運動員辱罵或毆打裁判員：
 (1)個人項目：取消該運動員參賽之資格，並禁止該運動員及其所屬教練參加本賽事之任何種類比賽。
(2)團體項目：取消該隊參賽之資格，同時該隊之運動員亦按個人項目之罰則處理。
2、職員辱罵或毆打裁判員：
(1)取消該職員繼續行使職權之資格。並禁止該職員擔任全民會任何種類之職員或運動員。
(2)情節嚴重者得取消該項目繼續參賽資格。
  3、運動員、職員故意妨礙延誤比賽或擾亂會場：
(1)經裁判員或審判委員當場勸導無效，未於10分鐘內恢復比賽時，取消該隊繼續參賽之資格。
(2)情節嚴重者，得取消繼續參賽資格。
(四)裁判員辱罵或毆打職員或運動員，取消該裁判員繼續行使職權之資格，並禁止該裁判員擔任本賽事任何種類之裁判。
(五)運動員無故棄權或拒絕接受頒獎，除取消繼續參賽資格外，經審判委員會議決屬實，得停止其參加本賽事之權利及取消其所兼職員資格。
二十二、比賽附則及注意事項：
二十三、本規程經本市體育會槌球委員會審議通過，並報請桃園市政府體育局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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